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洛阳市龙门石窟保护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现将《洛阳市龙门石窟保护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
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物质载体。自1999年《洛阳市龙门石窟保护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颁布实施，2012年修订以来，该条例在龙门石窟的保护管理、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维护、规范运营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随着时代发展，龙门石窟保护管理面临诸多如管理体制发生调整、保护需求不断提升、文旅融合深入推进、新出现保护管理盲点、上位法不断完善等新形势、新挑战。因此，修订《条例》，既是落实国家文物保护战略、守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必然要求，也是解决当前保护管理突出问题、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，对筑牢龙门石窟永续保护根基、彰显中华文明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。
二、立法依据
《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严格遵循“不与上位法抵触、贴合地方实际、突出可操作性”的原则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《河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〉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河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〉》《河南省旅游条例》《河南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为依据，同时参照云冈石窟、大足石刻、二里头遗址、炳灵寺石窟、敦煌莫高窟、麦积山风景名胜区、须弥山石窟、乐山大佛、巴中市石窟、福州市摩崖石刻、永州市摩崖石刻、桂林市石刻、连云港市石刻、资阳市安岳石刻等省、市保护条例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，以“小切口”“小快灵”的立法方式形成了《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	
《（条例）征求意见稿》设五章：分为总则、保护管理、合理利用、法律责任、附则五个方面。
总则部分明确了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保护原则以及市、区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，确立了龙门石窟保护管理工作的基本遵循和组织保障。保护管理章节是条例的核心内容，对龙门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与管理、文物本体保护、考古发掘、环境风貌保护、安全防范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，旨在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的保护体系，确保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原真性和完整性。合理利用章节则聚焦于在有效保护前提下，如何科学、适度地发挥龙门石窟的历史文化价值，对文化展示、研究交流、旅游活动规范、研学教育等进行了引导和规范，促进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。法律责任章节针对各类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，明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，为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刚性约束，保障各项制度落到实处。附则部分则对条例涉及的相关术语进行了解释，并规定了条例的施行日期等。

















